机关事业单位省管干部退（离）休费审批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    名

性别

出生年月

籍贯


工作单位

单位性质


行政职务

专业技术职务

工龄


参加工作时间

未计算工龄的大专以上学龄

间断工龄


退（离）休时间

教龄
    
退（离）休后住址


工 作 简 历
何年月至何年月
何地何部门任何职
何年月至何年月
何地何部门任何职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何时何单位授予何种荣誉称号


是否符合 《江苏省计划生育条 例》第27条规定


符合苏政发[1986]195号文件规定的何种条件


曾在西藏等艰苦地区工作情况
何年月至何年月
工作单位及职务
所在地区名称
海拔高度













退(离)休月工资收入
职务工资
元
基础津贴
元


级别工资
元
综合补贴
元


基础工资
元
教龄津贴
元


工龄工资
元

元


事业单位人员津贴
元

元


职务岗位津贴
元
合   计
元

月退（离） 休费
苏政发[1994]3号文件规定 的退（离）休费计发 比例    %
职务工资
元
基础津贴
元



级别工资
元
综合补贴
元



基础工资
元
教龄津贴
元



工龄工资
元

元



事业单位人员津贴
元

元



职务岗位津贴
元
合   计
元


提高的退 休费计发 比例    %
职务工资
元

元



级别工资
元

元



事业单位人员津贴
元
合   计
元

呈报  单位  意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（章）

批准  机关  意见
根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省政府苏政发[1994]3号文件规定，
同意该同志的退休费计发比例为     %，月退（离）休费合计       元，从     年

      月     日起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（章）

说明：

1、此表一式四份，呈报单位为各市委、省级机关各部门党组和各省属事业单位党委。

2、需提高退休费计发比例的人员，请附报有关证明材料（复印件、一份）。

3、事业单位人员津贴按所在单位国家规定的工资构成比例填报，其中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人员津贴按占工资构成的40%比例填报。

4、退（离）休费计算中出现元以下两位小数的，可见分进角。

